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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发出，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30在公司管理总部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由

顾清董事长主持，应参会董事五名，实际参会董事五名，监事会三名监事及全体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及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与会董事认为，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报

告期内的经营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2021年 4月 1日发布于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时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亦刊登于

《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2、《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年度报告第四节“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十节“公司治理”内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张秀华女士、楚碧华先生、顾剑玉先生分别向董事

会提交了《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同日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之内容），并将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向

公司股东述职。 

 

3、《关于公司总经理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及 2021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与会董事在认真审议总经理所作《公司总经理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及 2021

年工作计划》后认为，该报告客观地总结了公司于 2020 年落实董事会各项决议

以及公司经营情况；对于公司 2021 年的工作计划，与会董事认为，工作计划比

较务实，相信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末的财务状况及相应年度的经营成果；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所出具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比较切实可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之内容，请参见公司

同日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之公告内容。 

 

5、《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2,353,923.15 元 ， 2020 年 末 累 计 实 际 可 供 全 体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280,925,596.33元（其中母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43,328,316.44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404,277,133.69元。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决定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相关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核及同意，董事会同意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145 万

元（尚未支付）。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相关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之公告内容《关于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7、《关于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能得到一

贯、有效的执行，对控制和防范经营管理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使公

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相关意见。 

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之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之公告内容。 

 

8、《关于控股子公司昆山明利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2019 年 5 月 23 日，公司与昆山明利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

明利嘉”）之股东常熟加明利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出方）（以下简称

“常熟加明利”）、常熟明利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自然人郑

穆森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5,720 万元

收购常熟加明利持有的昆山明利嘉 65%股权。 

于本次交易中，常熟加明利及郑穆森对昆山明利嘉 2019-2021 年的经营业绩

进行承诺：①2019 年度，昆山明利嘉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800 万元（“净利润承

诺数”），且公司所持昆山明利嘉 6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实现净利

润不低于 1170 万元；②2020 年度，昆山明利嘉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净

利润承诺数”），且标的资产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300 万元；③2021 年度，昆山

明利嘉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2200 万元（“净利润承诺数”），且标的资产实现净

利润不低于 1430 万元。上述三年昆山明利嘉合计净利润为 6000 万元（“净利润

承诺数”），平均净利润为 2000 万元。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昆山明利嘉 2019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

度昆山明利嘉实现净利润 1,527.13 万元，公司所持 65%股权对应实现的净利润

为 992.63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 84.84%，根据协议约定，补偿责任主体需以现

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购买日明利嘉净资产账面价值 27,040,497.50 元，公司

以人民币 5,720 万元收购 65%股权，按 65%股权计算享有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576,323.38 元，产生合并商誉 39,623,676.63 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明

利嘉 2019 年未完成当期业绩承诺，2019 年业绩补偿金额为 2,601,330.67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规定“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对确认的暂

时价值进行调整的，视为在购买日确认和计量”，公司在 2019 年末调整其公允

价值，调整后公允价值为 54,598,669.33元，同时调整合并商誉为 37,022,345.95

元。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昆山明利嘉2020年度审计

报告》，2020年度昆山明利嘉实现净利润1,539.54万元，公司所持65%股权对应

实现的净利润为1,000.70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76.98%。根据协议约定，补偿责

任主体需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业绩补偿金额为 4,389,682.70元。 



 

9、《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⑴在公司有任职非独立董事薪酬为：董事长顾清先生人民币155.14万元/年

（税前）；董事（兼副总经理）张玮先生人民币123.14万元/年（税前）；在公

司无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房献忠先生的津贴为人民币10万元/年（税前）。 

表决情况：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3名非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⑵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为6万元/年（税前）。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2名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相关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关于公司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经理方永刚先生为140.56万元/年（税前）；财务总监邓浩先生为123.33

万元/年（税前）；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宋峰先生为54.48万元/年（税前）。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相关意见。 

 

11、《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香港赫欧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对香港赫欧电子有限公司增资200万美元，本次增资完

成后，香港赫欧注册资本由4,500万美元增加到4,700万美元，公司仍持有香港赫

欧100%股权。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之公告内容《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香港赫欧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0）。 

 

12、《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奥英光电拟通过融资租赁进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有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奥英光电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的具体内容，

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之公告内容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奥英光电拟通过融资租赁进行融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1）。 

 

13、《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有关公司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之公告内容《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21-032）。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